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主計室
	壹、歲計


	一、校務基金概預算之編製。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任授權組長代判

	
	
	二、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    之編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年度預算之分配。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國庫補助之請款。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補辦預算及預算保留之申請。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六、主計室網頁及會計管理系統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七、教育部通報查填預算相關資料。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上級機關調查預算相關案件之彙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貳、會計

叁、審核


	1、 收入、支出、轉帳傳票之編    製。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各項會計報告之編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各項會計帳簿、會計報告、 會計憑證之銷毀。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文書組
	

	
	
	四、出納事務查核作業。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五、資金調度案件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六、銀行存款等對帳單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七、代收款、保證金、保證品等懸帳清理催辦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教育部通報查填預算執行相關資料。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上級機關調查預算執行相關案件及校務基金查(審)核通知之聲復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各相關單位
	

	
	
	1、 辦理採購開標、比價、議價、及驗收之監辦、監驗。

	逕行
辦理

	
	 
	
	
	公告金額以上由組長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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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叁、審核

肆、統計
	二、營繕工程及財物購置契約草案之會核。
三、主計室內部控制作業程序之訂定。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10萬元以下案件主任授權組長代判

	
	
	四、各項收入、支出憑證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各項自籌收入計畫之申請、結報、查核、糾正等會核及聲復作業。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六、國有財產增減結存表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七、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之保管及請領。

	擬辦
	核定
	
	
	
	

	
	
	一、教育部統計資料及統計報表之彙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伍、其他
	一、主計人員任用、考績、奬懲、退休等人事案件之核轉。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主計機構員額編制修訂或修正。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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